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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37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亿晶光电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04 

 

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亿晶光电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控股东股权转让事项的问询函》 

暨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

 

2017年1月11日，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股东

及实际控制人荀建华先生与深圳市勤诚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

议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相关公告。 

2017年1月11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发来的《关于

对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东股权转让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以下简称《问询

函》）（上证公函【2017】0086号），内容如下： 

“2017 年 1 月 11 日，你公司提交公告，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荀建华拟

将其持有的部分股份协议转让给深圳市勤诚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勤

诚达投资”），并提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

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作进一步补充说明或解释： 

一、公司股票停牌前价格为 7.43 元/股，本次转让 89,287,992 股的转让款总

额为 15 亿元，每股转让价格为 16.80 元，存在较高溢价。请交易双方补充披露

本次股权转让的商业目的，结合公司股价说明本次交易作价的依据及合理性。 

二、本次权益变动后，荀建华持股比例降至 22.77%，勤诚达投资将持有亿

晶光电 7.59%的股份，成为公司持股 5%以上的大股东。请勤诚达投资补充披露

自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之日起的未来十二个月内，是否存在计划对公司进行并购

重组、业务重组、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。若有，请详细披露相关计划。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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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之前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” 

 

公司在收到《问询函》后高度重视，正积极与本次股份转让的相关各方进行

沟通，并准备相关材料。经公司慎重考虑，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，直至回复《问

询函》后，公司再根据实际情况申请股票复牌。停牌期间，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

展情况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信息均

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，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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